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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長提示： 

民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第 3829 次會議 

由於各位同仁的努力，蔡總統一再肯定行政團隊的表

現，在此由衷向各位同仁表達感謝之意。惟人民對政府有

高度的期待，我們的努力仍無止盡，一切「以人民為先，

以國家為念」，以隨時因應各種情況。請大家繼續加油，

不得有絲毫鬆懈，才能與世界競爭。我也特別要求各部會

的一級單位業務主管，一言一行亦皆足以代表政府的立場

及態度，對外發言尤需謹言慎行，考量輿情、民情的反映，

尤其選舉期間亦需衡酌對選情的影響，在此請部會首長對

於所屬發言已然成為爭議，即要及時妥適處理，避免爭議

再持續擴大。 

 


